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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届全国衡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

 

观察员管理办法 

 

根据第四届全国衡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章程，制定本管理办法。 

第一条：总则 

同意本委员会的章程，由本人提出申请，并经本单位领导和技术委员会

领导的同意，方可入会成为全国衡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观察员。观察员接

受全国衡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管理。 

第二条：观察员应当具备如下条件： 

1、在我国境内依法设立的法人组织机构任职的人员；可以来自企业、

科研机构、检测机构、高等院校、政府部门、行业协会、消费者等方面的人

员。 

2、具有中级以上（含中级）专业技术职称，或者具有与中级以上专业

技术职称相对应的职务。 

3、具有衡器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，有一定的理论水平和较丰富的实践

经验，熟悉并愿意从事衡器标准化工作，能积极参加标委会的活动，接受本

标委会的工作任务。 

第三条：聘书 

观察员的聘书由衡器标委会统一颁发。 

第四条：观察员的权利 

观察员可被邀请列席技术委员会的会议，发表意见、提出建议，但无表

决权。观察员有权优先获得本技术委员会的资料和文件。针对标委会的工作，

观察员有权提出意见。 

第五条：观察员的义务 

观察员所在单位，应如期向标委会交纳会费，每年 2000 元。 

第六条：观察员的审批办法： 

1、观察员向秘书处提出申请，由秘书处发放电子申请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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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申请人按照要求填写表格，并获得本单位领导批准（盖章）。 

3、申请人将电子表格发送到秘书处，由秘书处留档。 

4、秘书处将电子表格发送至主任委员、副主任委员、正、副秘书长（共

6 人），听取领导们的回复意见。 

5、有包括主任委员在内的 4 人以上回复同意，即为同意该观察员入会。 

6、秘书处通知申请人获批加入标委会观察员。并请观察员将照片和纸质

文件（二套）发送到秘书处留档。在合适的时候，请主任委员在纸质文件上

签字，然后盖秘书处章。 

7、观察员入会时间以电子表格发送至秘书处的时间为准。 

第七条：本办法经四届二次工作会议审议通过，自 2012 年 4 月 12 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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